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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1、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

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

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3、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

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4、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

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

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5、请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本次交易的全部信息披露文

件，以做出谨慎的投资决策。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

息提请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注意。 

6、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

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

该等文件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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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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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计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

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公司/上市公司/发

行人/红日药业 
指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康仁堂/标的公司 指 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大通投资 指 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指 李占通 

吴玢等 13 名自然人 指 

吴玢、张晓菲、赵平、杨忠兵、张杰、王峥、张

淑芳、王伟、李荣旗、俞昌颐、王宇鹏、程智、

付静 

吴玢等9名自然人 指 
吴玢、张晓菲、赵平、杨忠兵、张杰、王峥、张

淑芳、王宇鹏、付静 

拟收购资产/交易标的/标

的资产 
指 康仁堂36.2480%的股权 

本次重组/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本次交易/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 

指 

红日药业将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

购买康仁堂36.2480%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其中：（1）拟向吴玢、张晓菲、赵平、杨忠兵、

张杰、王峥、张淑芳、王宇鹏、付静等9名自然

人发行19,223,305股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康仁

堂35.5752%的股权；（2）拟以现金6,460,320.00

元购买王伟、李荣旗、俞昌颐、程智等4名自然

人持有的康仁堂0.6728%的股权，支付现金来自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3）为提高本次交易整合

绩效，拟向不超过10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额11,386.00万元。 

一次发行 指 
向吴玢、张晓菲、赵平、杨忠兵、张杰、王峥、

张淑芳、王宇鹏、付静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二次发行 指 
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 

本报告书/本报告 指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

股份上市报告书》 

《购买资产的补充协议》 指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之

补充协议》 

《利润补偿协议》 指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

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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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补偿的补充协议》 指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

偿之补充协议》 

评估值基准日 指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中药配方颗粒 指 

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将传统中药饮片提取、浓缩、

瞬间干燥成的粉状、颗粒状产品。用它组合成方

冲服，可作为汤药和中成药的替代和补充 

GMP 指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 指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中瑞岳华 
指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联评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光大金控 指 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浙商证券 指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http://baike.baidu.com/view/4096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96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96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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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红日药业将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康仁堂36.2480%

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其中： 

1、拟向吴玢、张晓菲、赵平、杨忠兵、张杰、王峥、张淑芳、王宇鹏、付

静等9名自然人发行19,223,305股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康仁堂35.5752%的股权； 

2、拟以现金6,460,320.00元购买王伟、李荣旗、俞昌颐、程智等4名自然人

持有的康仁堂0.6728%的股权，支付现金来自本次配套募集资金； 

3、为提高本次交易整合绩效，拟向不超过10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额11,386.00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红日药业将持有康仁堂 100%股权。 

二、标的资产的估值 

本次交易，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康仁堂全部股东权益进行评估，评估

机构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康仁堂全部股东权益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康仁堂 100%股权评估值为 96,021.45 万元，康仁

堂 36.2480%股权的评估值为 348,058,551.96 元。交易各方确认康仁堂 36.2480%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348,058,543.00 元。 

三、本次发行具体方案 

本次交易，红日药业拟向吴玢、张晓菲、赵平、杨忠兵、张杰、王峥、张淑

芳、王宇鹏、付静等9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康仁堂35.5752%的股

权，拟向不超过10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11,386.00万元。 

（一）向吴玢等 9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发行种类和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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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向吴玢等9名自然人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

民币1.00元。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采取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对象为吴玢、张晓菲、赵

平、杨忠兵、张杰、王峥、张淑芳、王宇鹏、付静等9名自然人。  

3、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红日药业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上市公司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红日药业向吴玢等 9 名自然人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 26.83 元/股。定价基准日至

本次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

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2012年4月18日，红日药业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公司总股本

151,026,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人民币现金1.70元；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上述权益分派已于2012年5月10日实施完成。因此，

对本次向吴玢等9名自然人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进行了相应调整。调整后，向吴

玢等9名自然人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17.77元/股。 

4、发行股份数量  

发行股份数量=康仁堂 35.5752%股权的交易价格÷发行价格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发行数量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的，应

当舍去小数取整数。 

公司拟向吴玢等 9 名自然人合计发行股份 12,731,946 股，具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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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发行股份（股） 占本次发行后的股权比例 

吴  玢 3,674,081 2.18% 

张晓菲 4,345,230 2.58% 

赵  平 2,319,295 1.38% 

杨忠兵 855,210 0.51% 

张杰 628,953 0.37% 

王  峥 450,438 0.27% 

张淑芳 404,771 0.24% 

王宇鹏 26,984 0.02% 

付  静 26,984 0.02% 

合 计 12,731,946 7.56%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出现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做相应调整时，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2012 年 4 月 18 日，红日药业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公司总股本

151,026,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现金 1.70 元；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上述权益分派已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实施完成。

因此，对本次向吴玢等 9 名自然人发行股票的数量进行了相应调整。调整后，红

日药业向吴玢等 9 名自然人合计发行股份 19,223,305 股，具体如下： 

姓 名 发行股份（股） 占本次发行后的股权比例 

吴  玢 5,547,305 2.19% 

张晓菲 6,560,637 2.59% 

赵  平 3,501,783 1.38% 

杨忠兵 1,291,237 0.51% 

张杰 949,623 0.38% 

王  峥 680,093 0.27% 

张淑芳 611,143 0.24% 

王宇鹏 40,742 0.02% 

付  静 40,742 0.02% 

合 计 19,223,305 7.60% 

5、上市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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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向吴玢等 9 名自然人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6、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吴玢等 9 名自然人拥有本公司权益的股份的锁定期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2）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吴玢等 9 名自然人各自拥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35%不得转让，若红日药业 2014 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减值测试

报告出具的日期晚于吴玢等 9 名自然人所持股份的限售期届满之日，则吴玢等 9

名自然人的限售股份不得转让。待红日药业 2014 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以及减值

测试完毕后，视是否需实行股份补偿，扣减需进行股份补偿部分，解禁吴玢等 9

名自然人所持剩余股份。吴玢在担任红日药业董事期间，除遵守上述股份限售的

承诺外，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所持公司股份；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0%。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

遵守上述约定。 

7、期间损益 

标的资产在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间所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

享有，过渡期间所产生的亏损由吴玢等 13 名自然人以现金全额补偿给上市公司。  

8、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前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

有。 

（二）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1、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投资者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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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采取非公开发行方式。  

3、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和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红日药业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上市公司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发行价格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红日药业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24.15 元/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

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确定。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2012年4月18日，红日药业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公司总股本

151,026,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人民币现金1.70元；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上述权益分派已于2012年5月10日实施完成。因此，

对本次向吴玢等9名自然人及其他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进

行了相应调整。调整后，向其他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

不低于16.00元/股。 

4、申购、配售及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 10 名的其他特定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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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发行股份数量，将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确

定。 

（1）本次发行的申购和配售情况  

截至 2012 年 10 月 18 日 17：00，红日药业共发出认购邀请函 90 份。2012

年 10 月 19 日 9：00 至 12：00，共回收申购报价单 19 份，经律师见证及会计师

验资，其中 19 份为有效的申购报价单，具体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申购价格（元/股） 申购股数（万股） 

1 昆山盛世增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7.18 50 

2 田水 

28.00 50 

27.00 50 

25.00 60 

3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9.00 270 

28.00 500 

4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00 50 

5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1.01 50 

26.73 190 

6 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3.88 160 

25.00 300 

7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00 80 

25.00 100 

8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8.50 105 

9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9.00 100 

27.00 150 

25.00 240 

10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5.00 50 

22.00 100 

20.02 150 

11 宿迁华基丰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00 100 

26.00 110 

25.0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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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郝慧 23.33 300 

13 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5.00 60 

20.00 75 

14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11 200 

15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0.10 50 

28.50 100 

25.00 200 

16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2.60 150 

17 高国伟 
32.05 65 

28.50 70 

18 赵郑 
32.05 80 

28.10 90 

19 天津硅谷天堂嘉鹏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24.85 50 

按价格排序，申购簿记相关情况如下： 

序号 价位（元/股） 
家数

（家） 

累计家数 

（家） 

申购数量 

（万股） 

累计申购数量

（万股） 

1 33.88 1 1 160 160 

2 32.60 1 2 150 310 

3 32.05 2 4 145 455 

4 31.01 1 5 50 505 

5 30.10 1 6 50 555 

6 30.00 1 7 50 605 

7 29.00 2 9 370 975 

8 28.50 3 10 275 1135 

9 28.12 1 11 50 1185 

10 28.10 1 11 90 1195 

11 28.00 2 11 550 1475 

12 27.18 1 12 50 1525 

13 27.00 3 14 300 1675 

14 26.73 1 14 190 1815 

15 26.00 2 15 190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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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5.11 1 16 200 2105 

17 25.00 8 17 1130 2535 

18 24.85 1 18 50 2585 

19 23.33 1 19 300 2885 

20 22.00 1 19 100 2935 

21 20.02 1 19 150 2985 

22 20.00 1 19 75 3000 

根据发行方案和申购簿记情况，公司经与独立财务顾问协商，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为 32.05 元/股，发行数量为 3,552,574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13,859,997.00

元。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分配数量的确定程序和规则如下： 

1）配售原则： 

①认购对象在《申购报价单》中填写的不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的认购价

格为有效认购，对应的认购对象为发行对象； 

②若发行对象有效认购总金额超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量，首先按照价格优

先的原则确认发行对象；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按照申报数量优先的原则确认发

行对象；在价格、申报数量相同的情况下，按照收到《申购单》传真件的时间

先后进行排序； 

③由于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 11,386 万元人民币、发行股数总量不超过

7,116,250 股、发行对象总数不超过 10 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可以在发行对象有

效申报的股数范围内根据情况调整认购股数。 

2）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的确定 

本次发行的有效认购对象一共 19 家，根据“价格优先，在价格相同的情况

下数量优先；在价格、数量相同的情况下，按照收到《申购单》传真件的时间先

后进行排序”的原则，最后拟确定配售对象家数为 3 家，配售价格 32.05 元/股，

对应累计申购量为 3,552,574 股。 

综上所述，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和认购数量如下：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 

序号 名称 
认购价格

（元/股） 

认购股数 

（股） 

1 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2.05 1,600,000 

2 
浙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浙商证券-光大-浙商汇金灵活定增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32.05 900,000 

浙商证券-光大-浙商汇金大消费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32.05 600,000 

3 赵郑 32.05 452,574 

（2）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国定路 323 号 601-47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光大金控（天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哲

文）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不得从事经纪）。【企业经营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160 万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

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2）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 杭州市杭大路 1 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叁拾亿元 

法定代表人： 吴承根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经营证券业务（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

证券业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5 年 5 月 17 日）。一般经营项目：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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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数量与限售期：150 万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

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3）赵郑 

身份证件号:51100219660625XXXX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452,574 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赵郑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

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5、上市地点 

本次向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赵郑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6、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本次向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浙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赵郑发行股份的限售期及限售期截止日如下： 

序号 名称 
认购股数

（股） 
限售期 限售期截止日 

1 
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1,600,000 12 个月 2013 年 11 月 15 日 

2 

浙商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浙商证券-光大-浙

商汇金灵活定增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900,000 12 个月 2013 年 11 月 15 日 

浙商证券-光大-浙

商汇金大消费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600,000 12 个月 2013 年 11 月 15 日 

3 赵郑 452,574 12 个月 2013 年 11 月 15 日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

遵守上述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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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募集资金量情况 

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1）支付购买王伟、李荣旗、俞昌颐、程

智等 4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康仁堂 0.6728%的股权的价款 6,460,320.00 元；（2）

其余配套募集资金将用于康仁堂主营业务的发展，以提高本次整合的绩效。 

募集资金量及发行费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113,859,997.00 元。发行费用共计 8,705,223.23 元（包括独立财务顾问费用

6,000,000 元，其他发行费用 2,705,223.23 元），扣除发行费用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05,154,773.77 元。 

四、本次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股本结构的变动 

本次重组一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226,539,000 股，本次重组共发行

22,775,879 股， 发行后总股本 249,314,879 股。本次重组发行股票前后公司的股

本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项 目 

本次重组发行前 
本次重组

发行股数

（股） 

本次重组发行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

例 

持股数

（股） 

持股比

例 

1、限售流通股 124,129,940 54.79% 22,775,879 146,905,819 58.92% 

其中：大通投资 63,026,419 27.82% - 63,026,419 25.28% 

一次发行 

吴  玢 -    -    5,547,305 5,547,305 2.23% 

张晓菲 -    -    6,560,637 6,560,637 2.63% 

赵  平 -    -    3,501,783 3,501,783 1.40% 

杨忠兵 -    -    1,291,237 1,291,237 0.52% 

张杰 -    -    949,623 949,623 0.38% 

王  峥 -    -    680,093 680,093 0.27% 

张淑芳 -    -    611,143 611,143 0.25% 

王宇鹏 -    -    40,742 40,742 0.02% 

付  静 -    -    40,742 40,74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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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发行 

光大金控 -    -    1,600,000 1,600,000 0.64% 

浙商证券 -    -    1,500,000 1,500,000 0.60% 

赵郑 -    -    452,574 452,574 0.18% 

2、无限售流通股 102,409,060 45.21% - 102,409,060 41.08% 

合计 226,539,000 100.00% 22,775,879 249,314,879 100.00%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公司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3,026,419 27.82% 

2 姚小青 57,641,643 25.44% 

3 曾国壮 8,732,039 3.85% 

4 刘强 5,096,520 2.25% 

5 伍光宁 5,096,520 2.25% 

6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3,744,544 1.65% 

7 孙长海 3,397,680 1.50% 

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2,832,393 1.25% 

9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2,426,377 1.07% 

10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医药保健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2,309,824 1.02% 

截至 2012 年 10 月 12 日（本次重组一次发行股票的股份登记日），一次发行

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3,026,419 25.65% 

2 姚小青 57,641,643 23.45% 

3 曾国壮 8,732,039 3.55% 

4 张晓菲 6,560,637 2.67% 

5 吴玢 5,547,305 2.26% 

6 刘强 5,096,520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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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伍光宁 5,096,520 2.07% 

8 赵平 3,501,783 1.42% 

9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3,500,000 1.42% 

10 孙长海 3,397,680 1.38% 

截至 2012 年 11 月 12 日（本次重组二次发行股票的股份登记日），二次发

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3,026,419 25.28% 

2 姚小青 57,641,643 23.12% 

3 曾国壮 8,232,039 3.30% 

4 张晓菲 6,560,637 2.63% 

5 吴玢 5,547,305 2.23% 

6 刘强 5,096,520 2.04% 

7 伍光宁 5,028,620 2.02% 

8 赵平 3,501,783 1.40% 

9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3,437,438 1.38% 

10 孙长海 3,397,680 1.36% 

（二）资产结构的变动 

本次发行完成前后公司资产结构对比如下（发行前财务数据取自公司 2012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发行后财务数据假设在 2012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基础上只

受本次发行的影响而变动）： 

财务指标 发行前 发行后 增减额 增减率 

总股本（万股） 22,653.90 24,931.49 2,277.59 10.05% 

总资产（万元） 157,842.62 167,712.07 9,869.45 6.2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

元） 
105,075.44 124,225.27 19,149.82 18.22% 

每股净资产（元） 4.64 4.983 0.34 7.39% 

资产负债率 合并报表 26.89% 20.37% -6.52%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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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 13.30% 9.88% -3.42% -25.71% 

基本每股收益 0.48（半年） 0.48（半年）   

（三）业务结构的变动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成品药及中药配方颗粒的生产与销售，公司

的主要产品为血必净注射液、盐酸法舒地尔注射液（川威）、低分子量肝素钙注

射液（博璞青）、中药配方颗粒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主要为购买吴玢等9

名自然人持有的康仁堂35.5752%的股份；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主要用于支

付公司购买王伟、李荣旗、俞昌颐、程智等4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康仁堂0.6728%

的股权的价款6,460,320.00元；以及用于康仁堂主营业务的发展，以提高公司收

购康仁堂少数股东权益的整合绩效。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为康仁堂的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前后，康仁堂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动。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盈利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四）公司治理的变动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本公司将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五）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完全独立于控股股东。本次发行

后，本公司的董事会和高管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上述人员独立性情况将不会因本

次发行而发生改变。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变动 

本次发行前，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未发生关联交易。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本公司主营业务均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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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行人均不存在同业竞争。本次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在业务上不会产生新的同业竞争。 

五、本次发行导致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中吴玢为公司董事。本次发行前吴玢不持有公司股票，本次发

行后吴玢持有公司 5,547,305 股股票。 

除吴玢外，因此本次发行未发生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变

动情况。 

六、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李占通，本次交易完成后实际控制人仍为李占

通，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七、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旧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旧符合《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股权分布仍旧

具备上市条件。 

八、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近三年一期重要财务指标 

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2-06-30 2011-12-31 2010-12-31 2009-12-31 

资产总额 1,578,426,232.16 1,407,469,492.86 1,279,823,070.23 1,051,709,937.04 

负债总额 424,446,060.50 357,473,983.44 182,138,765.45 119,844,060.06  

股东权益 1,153,980,171.66 1,049,995,509.42 1,097,684,304.78 931,865,876.9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050,754,429.49 967,772,614.98 1,008,860,091.26 931,865,876.98  

项  目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营业收入 462,050,561.21 561,778,787.65 383,878,614.23 225,080,54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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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 156,977,720.40 168,735,561.04 133,839,719.11 90,269,350.96  

利润总额 155,191,204.02 178,434,554.41 134,939,660.87 98,120,922.07  

净利润 126,732,959.31 150,909,314.33 113,350,036.01 83,110,710.9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747,400.71 122,164,977.46 102,028,672.28 83,110,710.96  

项  目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6,851,011.85 35,638,433.45 46,246,003.94 133,357,098.3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947,400.19 -183,131,321.75 -312,221,739.45 -347,501,551.6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67,997.81 49,258,716.21 -29,442,979.38 705,223,979.3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6,067,242.63 -98,337,275.57 -295,418,714.89 491,079,526.05 

2、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2-06-30 2011-12-31 2010-12-31 2009-12-31 

流动比率 2.65 3.16 5.56 7.68 

速动比率 2.27 2.80 4.99 7.5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3.30% 11.71% 8.38% 11.39% 

资产负债率（合并） 26.89% 25.40% 14.23% 11.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扣除非经

常损益前 
10.58% 12.10% 10.54% 28.76%  

扣除非经

常损益后 
10.74% 11.28%  10.47%  32.52% 

项  目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4.34 4.70 10.26 446.31 

存货周转率（次） 1.90 1.80 2.01 2.26 

每股收益（元/股） 
基本 0.48 0.54  0.45  0.46 

稀释 0.48 0.54  0.45  0.46  

利息保障倍数 - - - -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元/股） 0.60 0.24 0.46 2.68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73 -0.65 -2.93 9.75 

3、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8,167.22 -15,356.90 -878,633.36 -29,467.5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

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
1,051,544.84 9,592,965.88 2,102,173.33 7,803,3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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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

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69,894 121,384.39 -123,598.21 77,723.6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的损益项目 
   -2,000,000.00 

所得税影响额 226,368.93 1,291,575.01 149,194.17 808,046.7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后） 
-61,467.38 127,570.05 339,582.78  

合    计 -1,621,614.83 8,279,848.31 611,164.81 5,043,524.32 

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07,747,400.71 122,164,977.46  102,028,672.28  83,110,710.96  

非经常性损益占比 -1.51% 6.78% 0.60% 6.07% 

（二）主要资产情况与分析 

1、资产结构及变动分析 

单位：万元 

资   产 

2012.06.30 2011.12.31 2010.12.31 2009.12.31 

金  额 比  例 金  额 比  例 金  额 比  例 金  额 比  例 

流动资产 90,642.85 57.43% 84,558.51 60.08% 96,217.18 75.18% 90,338.30 85.90% 

非流动资产 67,199.77 42.57% 56,188.44 39.92% 31,765.13 24.82% 14,832.70 14.10% 

总资产 157,842.62 100.00% 140,746.95 100.00% 127,982.31 100.00% 105,170.99 100.00% 

（1）资产规模分析 

上市公司 2012 年 6 月末、2011 年末、2010 年末、2009 年末的资产总额分

别为 157,842.62 万元、140,746.95 万元、127,982.31 万元和 105,170.99 万元，2012

年 6 月末的资产规模相对 2011 年末增加了 12.15%，2011 年末的资产规模相对

2010 年末增加了 9.97%，2010 年末的资产规模相对 2009 年末增加了 21.69%。

资产规模增加的主要原因为上市公司近年来销售规模不断扩大、募投项目的投资

和建设力度不断增加，相应扩大了公司的总资产规模。 

（2）资产结构分析 

上市公司 2009 年末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85.90%、

14.10%，2010年末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75.18%、24.82%，

2011 年末的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60.08%、39.9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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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末的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57.43%、42.57%。流

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逐年下降，主要原因是上市公司不断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

的货币资金投资于募投项目，及子公司康仁堂新生产基地的建设相应改变了流动

资产和非流动资产之间的结构。 

2、主要资产科目分析 

上市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资产及结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2012.06.30 2011.12.31 2010.12.31 2009.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货币资金 47,454.94 30.06% 54,304.64 38.58% 76,988.21 60.16% 86,720.18 82.46% 

应收账款 26,176.64 16.58% 16,446.05 11.68% 7,435.95 5.81% 46.41  0.04% 

存   货 13,021.90 8.25% 9,592.29 6.82% 9,873.33 7.71% 2,097.16 1.99% 

固定资产 17,054.67 10.80% 16,513.18 11.73% 14,236.60 11.12% 10,113.86 9.62% 

在建工程 25,520.92 16.17% 19,977.29 14.19% 4,992.83 3.90% 795.15  0.76% 

无形资产 5,961.28 3.78% 6,144.15 4.37% 5,464.00 4.27% 2,138.43 2.03%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130.85 7.69% 7,985.13 5.67% 2,922.03 2.28% - - 

资产总计 157,842.62 100.00% 140,746.95 100.00% 127,982.31 100.00% 105,170.99 100.00% 

由于业务扩张和基建工程支出的不断扩大，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呈现增长

趋势，同时资产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为货币资金不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和支出工程项目，因此货币资金的比重相应下降，应收账款和在建工程的比重相

应上升。 

（三）负债情况与分析 

1、负债结构及变动分析 

单位：万元 

资   产 

2012.06.30 2011.12.31 2010.12.31 2009.12.31 

金  额 比  例 金  额 比  例 金  额 比  例 金  额 比  例 

流动负债 34,154.67 80.47% 26,757.73 74.85% 17,308.99 95.03%  11,760.90 98.13% 

非流动负债 8,289.93 19.53% 8,989.67 25.15% 904.89 4.97%    223.51 1.87% 

总负债 42,444.61 100.00% 35,747.40 100.00% 18,213.88 100.00%  11,984.4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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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负债规模分析 

上市公司 2012 年 6 月末、2011 年末、2010 年末和 2009 年末的负债总额分

别为 42,444.61 万元、35,747.40 万元、18,213.88 万元和 11,984.41 万元，2012 年

6 月末的负债规模相对 2011 年末增加了 18.73%，2011 年末的负债规模相对 2010

年末增加了 96.26%，2010 年末的负债规模相对 2009 年末增加了 51.98%。2011

年负债规模变动主要原因是上市公司之子公司康仁堂因业务扩张以及基建项目

需要，增加了资金需求，相应增加了银行借款。2010 年负债规模变动的主要原

因是上市公司将子公司康仁堂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因上市公司与子公司业务快速

发展增加应付账款所致。 

（2）负债结构分析 

上市公司 2009年末的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98.13%、

1.87%，2010 年末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95.03%、4.97%，

2011 年末的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74.85%、25.15%， 2012

年 6 月末的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80.47%、19.53%。2011

年上市公司非流动负债比例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上市公司在 2010 年末尚无长期银

行借款，2011 年下属子公司康仁堂因基建项目借入长期专门借款 8,200 万元。 

2、主要负债科目分析 

上市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负债及结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2012.06.30 2011.12.31 2010.12.31 2009.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短期借款 4,082.00 9.62% 2,300.00 6% - - - - 

应付票据 - - 1,992.84 5.57% - - - - 

应付账款 13,327.23 31.40% 6,091.56 17.04% 9,084.82 49.88% 877.71  7.32% 

预收款项 9,815.62 23.13% 3,436.23 9.61% 4,642.15 25.49% 7,918.68  66.07% 

应付职工

薪酬 
166.20 0.39% 883.94 2.47% 1,144.67 6.28% 1,055.71  8.81% 

应交税费 3,120.53 7.35% 710.37 1.99% 1,315.24 7.22% 1,498.74  12.51% 

其他应付

款 
2,631.38 6.20% 10,317.71 28.86% 1,122.11 6.16% 410.06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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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借款 6,700.00 15.79% 7,200.00 20.14% - - - - 

负债合计 42,444.61 100.00% 35,747.40 100.00% 18,213.88 100.00% 11,984.41 100.00% 

2010 年、2011 年，上市公司及其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由于业务规模和工程

建设需要增加了负债规模，新增了短期借款、应付票据、长期借款等多种负债形

式，同时改变了负债结构。 

（四）偿债能力分析 

1、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主要偿债指标 

财务指标 2012.06.30 2011.12.31 2010.12.31 2009.12.31 

流动比率 2.65 3.16 5.56 7.68 

速动比率 2.27 2.80 4.99 7.50 

资产负债率 26.89% 25.40% 14.23% 11.40% 

2、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主要偿债能力指标 

公司名称 2012.06.30 2011.12.31 2010.12.31 2009.12.31 

流动比率 

东阿阿胶 6.92 4.79 3.48 3.99 

白云山 A 1.13 1.03 0.88 0.80 

普洛股份 0.77 0.74 0.79 0.81 

山大华特 1.87 1.55 1.08 0.98 

华润三九 1.53 1.57 2.23 1.88 

精华制药 2.83 5.02 8.78 1.56 

太安堂 1.94 2.06 33.84 2.38 

益盛药业 33.99 28.85 2.26 1.94 

海思科 16.71 7.63 3.49 1.07 

北陆药业 24.00 21.97 51.13 23.19 

香雪制药 1.85 3.56 3.31 0.75 

仟源制药 3.00 4.40 1.06 1.31 

广州药业 1.90 2.65 3.05 2.72 

亚宝药业 0.86 0.89 1.15 1.27 

昆明制药 1.64 1.65 1.70 1.72 

天药股份 2.79 1.54 1.81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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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海药业 1.38 1.37 1.62 2.85 

中珠控股 1.66 1.90 1.76 1.78 

武汉健民 2.49 2.96 2.84 1.94 

行业算数平均 5.75 5.06 6.64 2.85 

红日药业 2.65 3.16 5.56 7.68 

速动比率 

东阿阿胶 6.07 4.33 3.21 3.66 

白云山 A 0.76 0.58 0.46 0.54 

普洛股份 0.57 0.48 0.53 0.57 

山大华特 1.61 1.34 0.90 0.80 

华润三九 1.24 1.31 1.92 1.62 

精华制药 2.24 4.39 7.92 1.14 

太安堂 1.08 1.22 28.24 1.81 

益盛药业 30.53 25.99 1.55 1.41 

海思科 16.35 7.27 3.32 0.89 

北陆药业 21.75 20.71 48.14 21.95 

香雪制药 1.65 3.26 3.17 0.65 

仟源制药 2.62 3.92 0.69 0.93 

广州药业 1.37 1.67 1.99 1.93 

亚宝药业 0.66 0.66 0.73 0.91 

昆明制药 1.09 1.09 1.13 1.14 

天药股份 1.28 0.69 0.67 0.53 

华海药业 0.75 0.77 0.78 1.44 

中珠控股 0.57 0.65 0.99 0.78 

武汉健民 2.17 2.48 2.30 1.64 

行业算数平均 4.97 4.36 5.72 2.33 

红日药业 2.27 2.80 4.99 7.50 

资产负债率（%） 

东阿阿胶 12.79 17.78 21.69 21.10 

白云山 A 54.57 55.28 61.87 67.13 

普洛股份 61.80 60.87 56.16 54.58 

山大华特 28.85 33.66 42.94 52.54 

华润三九 33.30 36.17 26.72 2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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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制药 26.92 18.48 10.95 37.78 

太安堂 26.45 27.55 2.10 32.06 

益盛药业 3.81 4.09 30.22 34.30 

海思科 7.08 13.02 28.07 61.31 

北陆药业 5.89 6.33 1.58 3.90 

香雪制药 32.17 26.14 25.78 51.65 

仟源制药 20.38 17.28 46.74 54.68 

广州药业 30.09 19.71 18.65 19.44 

亚宝药业 49.76 48.96 58.76 59.30 

昆明制药 44.55 43.71 42.08 40.65 

天药股份 33.53 30.20 44.12 40.69 

华海药业 41.47 40.65 35.82 30.14 

中珠控股 54.32 56.30 65.04 52.71 

武汉健民 30.33 24.93 21.23 36.71 

行业算数平均 31.48 30.58 33.71 41.08 

红日药业 26.89 25.40 14.23 11.40 

注：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上市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资产负债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流动比率和速动

比率呈现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是上市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来因扩大业务以及基

建工程需要，增加了长期借款和负债规模，相应提高了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降低了上市公司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截止 2012 年 6 月末，上市公司资产负

债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偿债能力较强。 

（五）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上市公司资产周转能力及同行业对比情况如下所示： 

公司名称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东阿阿胶 13.07 29.81 19.52 17.74 

白云山 A 9.65 17.12 16.27 11.74 

普洛股份 3.74 7.80 9.11 9.75 

山大华特 4.04 9.24 8.72 7.16 

华润三九 6.30 14.71 13.06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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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制药 2.70 5.58 8.79 8.99 

太安堂 1.74 4.81 5.20 5.54 

益盛药业 1.54 4.09 6.35 5.79 

海思科 66.35 280.45 228.75 15.98 

北陆药业 2.05 4.39 4.41 5.01 

香雪制药 4.51 10.47 11.35 14.55 

仟源制药 2.89 18.85 66.68 37.29 

广州药业 6.29 13.99 13.12 9.61 

亚宝药业 4.67 18.12 15.65 21.43 

昆明制药 5.05 8.82 7.74 6.66 

天药股份 6.68 17.13 13.33 9.47 

华海药业 2.31 5.46 4.24 5.28 

中珠控股 7.57 7.82 6.10 8.02 

武汉健民 4.76 14.47 11.20 9.89 

行业算数平均 8.21 25.95 24.72 11.69 

红日药业 4.34 4.70 10.26 446.31 

存货周转率 

东阿阿胶 0.88 3.70 5.59 5.40 

白云山 A 2.23 3.50 3.59 3.89 

普洛股份 2.53 4.41 5.01 4.47 

山大华特 1.69 3.86 2.53 2.33 

华润三九 1.96 3.86 3.71 5.31 

精华制药 2.36 3.69 3.18 3.59 

太安堂 0.37 1.10 2.39 5.07 

益盛药业 0.66 1.16 1.49 1.50 

海思科 3.40 8.26 6.67 5.21 

北陆药业 1.05 2.15 3.41 7.16 

香雪制药 1.85 4.56 6.43 6.85 

仟源制药 1.20 3.07 3.70 3.55 

广州药业 3.07 5.01 4.87 4.70 

亚宝药业 1.50 2.80 1.65 3.01 

昆明制药 2.60 4.77 4.08 3.71 

天药股份 1.17 1.76 1.43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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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海药业 0.84 1.85 1.10 1.09 

中珠控股 0.20 0.40 0.43 3.08 

武汉健民 4.97 8.27 9.41 9.63 

行业算数平均 1.82 3.59 3.72 4.25 

红日药业 1.90 1.80 2.01 2.26 

注：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低于同行业可比水平。应收账款周

转率相对偏低的原因为上市公司之子公司康仁堂的主要销售模式为面向医院的

直营销售，医院支付货款一般有信用周期，存在一定的应收占款，不同于部分可

比上市公司的经销商模式。 

（六）主营业务收入分析  

上市公司的利润主要来源于成品药以及中药配方颗粒两大类产品，其销售

收入按产品分类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产品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血必净注射液 15,549.29 33.65% 15,655.13 27.87% 14,843.93 38.70% 10,450,64 46.44% 

盐酸法舒地尔注射液 6,351.23 13.75% 6,362.68 11.33% 8,938.42 23.30% 9,132.10 40.58% 

低分子量肝素钙注射液 2,759.34 5.97% 4,261.32 7.59% 3,694.34 9.63% 2,754.24 12.24% 

中药配方颗粒 19,867.93 43.00% 26,819.60 47.74% 9,376.19 24.44% - - 

中药饮片 1,144.96 2.48% 2,341.42 4.17% 1,188.79 3.10% - - 

医疗器械 489.05 1.06% 653.27 1.16% 183.47 0.48% - - 

其他产品 34.83 0.08% 80.97 0.14% 135.44 0.35% 166.84 0.74% 

合计 46,196.63 100.00% 56,174.40 100.00% 38,360.58 100.00% 22,503.81 100.00% 

上市公司 2010 年实现收入 38,360.58 万元，较 2009 年增长 70.46%；2011

年实现收入 56,174.40 万元，较 2010 年增长 46.44%；2012 年 1-6 月实现收入

46,196.62 万元，同比增长 106.35%。公司销售收入增长较快，主要是公司血必净

及中药配方颗粒产品的销售迅速增长。 

（七）现金流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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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3,685.10 3,563.84 4,624.60 13,335.7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894.74 -18,313.13 -31,222.17 -34,750.1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76.80 4,925.87 -2,944.30 70,522.40 

汇率变动 3.68 -10.31 -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16,606.72 -9,833.73 -29,541.87 49,107.95 

报告期内，上市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正并处于稳定水

平；2009 年、2010 年、2011 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主要由于上

市公司募投项目的建设力度增加，包括上市公司之子公司康仁堂和兰州汶河医疗

器械研制开发有限公司为扩大生产能力而不断进行基建工程投入。2011 年筹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正，主要由于上市公司的借款规模有所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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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

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 

康仁堂盈利能力强，成长性突出，自公司首次增资控股康仁堂起，就有逐步

收购康仁堂其余股东股权的意向，在2011年8月完成对新疆力利记投资有限公司

所持康仁堂股权的收购后，公司收购意愿更加强烈。本次交易决策过程如下： 

1、2011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同意公司筹

划重大资产购买事项。 

2、2012年2月28日，公司与吴玢、张晓菲、赵平、杨忠兵、张杰、王峥、张

淑芳、王伟、李荣旗、俞昌颐、王宇鹏、程智、付静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公司与吴玢、张晓菲、赵平、杨忠兵、张杰、王峥、

张淑芳、王宇鹏、付静签署了《利润补偿协议》。 

3、2012 年 2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天津红

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等议案，并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公告。 

4、2012 年 3 月 27 日，公司与吴玢、张晓菲、赵平、杨忠兵、张杰、王峥、

张淑芳、王伟、李荣旗、俞昌颐、王宇鹏、程智、付静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与吴玢、张晓菲、赵平、杨忠兵、

张杰、王峥、张淑芳、王宇鹏、付静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

润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 

5、2012 年 3 月 27 日，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 

6、2012 年 4 月 18 日，本次交易具体方案经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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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2 年 4 月 18 日，上市公司实施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总

股本 151,026,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现金 1.70 元；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框架协议》约定，上述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本次向吴玢等 9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

的价格调整为 17.77 元/股，合计发行股份数量调整为 19,223,305 股；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的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16.00 元/股，合计发行股份数量

调整为不超过 7,116,250 股。 

8、2012 年 9 月 20 日，红日药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的核准，取得证监许可[2012]1241 号文《关于核准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向吴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向吴玢等 9

名自然人合计发行 19,223,305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 7,116,250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9、2012 年 9 月 27 日，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2012]

第 0260 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2012 年 9 月 26 日 24 时止，红日

药业已收到吴玢、张晓菲、赵平、杨忠兵、张杰、王峥、张淑芳、王宇鹏、付静

等 9 名自然人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19,223,305 元，其中以股权出

资 19,223,305 元。红日药业变更后累计实收资本（股本）为 245,762,305 元。 

10、2012 年 10 月 12 日，红日药业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了本次向自然人吴玢、张晓菲、赵平、杨忠兵、张杰、王峥、张淑芳、

王宇鹏、付静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红日药业已办理完毕新增

股份 19,223,305 股的登记手续。 

11、2012 年 10 月 22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

验[2012]8-12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止 2012 年 10 月 19 日止，西南

证券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开设的专项账户收到保证金总额为

3,200 万元。 

2012 年 10 月 29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验

[2012]8-15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止 2012 年 10 月 29 日止，西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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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开设的专项账户收到认

购资金总额为 113,859,997.00 元。 

2012 年 10 月 30 日，西南证券将扣除独立财务顾问费用后的 107,859,997.00

元划转至本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中瑞

岳华验字[2012]第 0307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止 2012 年 10 月 30 日

止，本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 113,859,997.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8,705,223.23 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105,154,773.77 元，其中注册资本为 3,552,574.00 元，资本公积

为 101,602,199.77 元。 

12、办理股权登记的时间：2012 年 11 月 12 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之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股份

的股权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12 日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红日药业已办理完毕新增股份

3,552,574 股的登记手续。 

红日药业尚需向王伟、李荣旗、俞昌颐、程智等 4 名自然人支付股权价款

6,460,320.00 元；红日药业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尚需办

理公司章程及注册资本等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二）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

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1、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 

康仁堂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于 2012 年 9 月 26 日领取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顺义分局签发的营业执照，

红日药业与交易对方完成了康仁堂 36.2480%股权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已办理完毕。康仁堂成为红日药业的全资子公司。 

2012年 9月 27日，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2012]第 0260

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2012 年 9 月 26 日 24 时止，红日药业已收

到吴玢、张晓菲、赵平、杨忠兵、张杰、王峥、张淑芳、王宇鹏、付静等 9 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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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19,223,305 元，其中以股权出资

19,223,305 元。红日药业变更后累计实收资本（股本）为 245,762,305 元。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是康仁堂 36.2480%股权，因此不涉及相关债权债务处

理问题。 

2、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出具

的《证券登记确认书》，红日药业已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本次发行的 19,223,305 股 A 股股份已分别登

记至自然人吴玢、张晓菲、赵平、杨忠兵、张杰、王峥、张淑芳、王宇鹏、付静

名下。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12 日出具

的《证券登记确认书》，红日药业已于 2012 年 11 月 12 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的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本次发行的 3,552,574 股 A 股股份已分别

登记至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赵郑

名下。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相关

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相关盈利预测或者管理层预计达到的目标等） 

存在差异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

整情况 

（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止，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本次重

组发生变更。 

（二）康仁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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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持有康仁堂 63.7520%的股份，为其绝对控股股东。

红日药业已于本次交易前对康仁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设置进行了调整，

体现了其对康仁堂的控股地位。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止，康仁堂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本次重组

发生变更。 

四、重组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

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

供担保的情形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上市公司未发生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

占用的情形，也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涉及的相关协议及履行情况 

2012年2月28日，公司与吴玢等13名自然人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的框架协议》，与吴玢等9名自然人签署了《利润补偿协议》。 

2012 年 3 月 27 日，公司与吴玢等 13 名自然人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与吴玢等 9 名自然人签署了《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 

目前上述协议已经生效，公司已与吴玢等 13 名自然人完成了康仁堂

36.2480%股权的过户事宜。红日药业本次向吴玢等 9 名自然人发行的 19,223,305

股 A 股股份已分别登记至吴玢等 9 名自然人名下。 

交易双方已经履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协议，无违反约定的行为。

红日药业与吴玢等 9 名自然人签署的相关利润补偿协议正在执行中，本独立财务

顾问将继续督促其履行相关承诺。 

（二）本次发行涉及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 

1、资产交付或过户的时间安排 

交易双方约定，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组后的六个月内完成王伟、李荣旗、

俞昌颐、程智所持康仁堂0.6728%股权的过户；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组后的

十二个月内完成吴玢等9名自然人所持康仁堂35.5752%股权的过户。具体交割内

容为： 

（1）完成将吴玢等13名自然人所持康仁堂36.2480%股权过户至红日药业名

下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2）红日药业向王伟、李荣旗、俞昌颐、程智支付全部股权价款； 

（3）上市公司已向吴玢等 9 名自然人发行了协议所述股票，且新发行的股

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至吴玢等 9 名自然人名

下。 

2012 年 9 月 26 日，康仁堂领取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顺义分局签发的营

业执照，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康仁堂 36.2480%股权已过户至红

日药业名下。康仁堂成为红日药业的全资子公司。交割手续完成后，红日药业已

委托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中瑞岳华对认购人以标的资产认购标

的股份进行验资并出具中瑞岳华验字[2012]第 0260 号《验资报告》。 

2012 年 10 月 12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证

券登记确认书》，红日药业已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非公开发行股份

登记，向吴玢等 9 名自然人发行的 19,223,305 股 A 股股份已分别登记至自然人

吴玢、张晓菲、赵平、杨忠兵、张杰、王峥、张淑芳、王宇鹏、付静名下。 

红日药业尚需向王伟、李荣旗、俞昌颐、程智等 4 名自然人支付股权价款

6,460,320.00 元。 

2、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根据上市公司与吴玢等 13 名自然人签署的协议，康仁堂于本次交易完成前

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红日药业享有。2012 年 9 月 26 日，康仁堂 36.2480%股权已

过户至红日药业名下，该承诺已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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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约定已履行，上市公司与吴玢等 13 名自然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3、康仁堂业绩承诺及补偿措施 

（1）业绩承诺 

吴玢等 9 名自然人保证康仁堂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6,950.70 万元、8,193.46 万元、10,079.08 万元。 

（2）利润未达到承诺利润数的股份补偿 

康仁堂在承诺年度实际利润未达到当年度承诺利润的，股份补偿义务人吴

玢、张晓菲、赵平、杨忠兵、张杰、王峥、张淑芳、王宇鹏、付静等 9 名自然人

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即上市公司应在其年度报告披露后的 10 个工作日

内发出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通知，并做出以下选择： 

①以人民币 1.00 元总价回购并注销股份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②书面通知股份补偿义务人，将其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无偿划转给上市公

司审议本事项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在册的除吴玢等 9 名自然人之外的其他股

东，其他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上市公司扣除吴玢等 9

名自然人持有的股份数后的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无论任何原因（包括但不限

于：上市公司董事会否决回购议案、股东大会否决回购议案、债权人原因）导致

无法和/或难以回购注销的，上市公司有权终止回购注销方案，书面通知股份补

偿义务人，要求其履行无偿划转义务。 

股份补偿义务人吴玢、张晓菲、赵平、杨忠兵、张杰、王峥、张淑芳、王宇

鹏、付静等 9 名自然人将于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依照下述公式计算出每年应予

补偿的股份数量，该应补偿股份由红日药业以一元的总价格进行回购。每年应予

补偿的股份数量计算公式如下：  

补偿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

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向吴玢等

9 名自然人发行股票的价格－已补偿股份数 

股份补偿义务人吴玢、张晓菲、赵平、杨忠兵、张杰、王峥、张淑芳、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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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付静等 9 名自然人按各自所持康仁堂股权的比例计算康仁堂 35.5752%的股

权（920.05 万元出资额）的补偿股份数；王伟、李荣旗、俞昌颐、程智所持康仁

堂 0.6728%股权的补偿股份数由吴玢来承担。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

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3）减值测试及股份补偿 

在承诺年度期限届满时，上市公司将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标的资

产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向吴玢等 9 名自然人发行股票的价

格，则股份补偿义务人应向公司另行补偿，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标的资产期

末减值额/向吴玢等 9 名自然人发行股票的价格-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4）股份补偿数量及补偿股份的调整 

用于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吴玢等 9 名自然人因本次发行而获得的股份总

数（包括转增或送股的股份）。假如红日药业在承诺年度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

则“向吴玢等 9 名自然人发行股票的价格”及“已补偿股份数”进行相应调整。 

康仁堂 2012 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5,163.36 万元，同比增长 87.43%，占 2012

年盈利预测数的 74.29%。目前该业绩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 

4、本次交易完成后康仁堂高管关于竞业禁止和保守商业秘密的承诺 

为保证公司的利益，康仁堂核心人员吴玢、赵平、王宇鹏、王伟、程智、杨

忠兵、俞昌颐、付静作出竞业禁止和保守商业秘密的承诺，承诺在康仁堂任职期

间内遵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关于竞业禁止的相关规定；承诺从康仁堂离

职后两年内，保守其相关商业秘密，绝不窃取、盗用、向他人泄露或允许他人使

用上述公司的商业秘密。 

目前该承诺正在履行中，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尚未发现上述承诺人违反承

诺的情形。 

5、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吴玢等 9 名自然人拥有本公司权益的股份的锁定期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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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2）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吴玢等 9 名自然人各自拥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35%不得转让，若红日药业 2014 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减值测试

报告出具的日期晚于吴玢等 9 名自然人所持股份的限售期届满之日，则吴玢等 9

名自然人的限售股份不得转让。待红日药业 2014 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以及减值

测试完毕后，视是否需实行股份补偿，扣减需进行股份补偿部分，解禁吴玢等 9

名自然人所持剩余股份。吴玢在担任红日药业董事期间，除遵守上述股份限售的

承诺外，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所持公司股份；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0%。 

向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赵郑

发行股份的锁定期为：自其认购的股票完成股权登记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在此之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

遵守上述约定。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该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6、红日药业关于修订公司利润分配制度的承诺及大通投资、姚小青关于推

动红日药业修订利润分配条款的承诺 

为完善和健全持续、科学、稳定的股东分红机制和监督机制，切实保护全体

股东的合法权益，红日药业积极研究修订公司利润分配制度。公司起草了《天津

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回报规划（2012 年-2014 年）》和关于修订利润分配

政策的《公司章程修正案》，并于 2012 年 8 月 10 日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天

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回报规划（2012 年-2014 年）》和《公司章程修正

案》的时间进程进行了相关承诺。 

为确保公司起草的《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回报规划（2012 年-2014

年）》和《公司章程修正案》在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上顺利通过，公司第一大

股东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第二大股东姚小青根据公司起草的《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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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就修订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事项分别做出了相关承诺。 

2012 年 8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制定<股东回报规划（2012 年-2014 年）>的议案》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2012 年 9 月 12 日，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制定<股东回报规划（2012 年-2014 年）>的议案》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综上，红日药业、大通投资、姚小青已履行了相关承诺，对公司未来现金分

红事项进行了详细约定，完善和健全了持续、科学、稳定的股东分红机制和监督

机制，切实保护了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7、李占通、大通投资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为了维护红日药业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保护红日药业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占通、控股股东大通投资保证做到红日药业

人员独立、资产独立、机构独立、业务独立、财务独立完整。 

目前该承诺正在履行中，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尚未发现承诺人违反承诺的

情形。 

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一）后续现金支付及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红日药业尚需向王伟、李荣旗、俞昌颐、程智等 4 名自然人支付股权价款

6,460,320.00 元；红日药业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尚需办

理公司章程及注册资本等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障碍和无法实

施的风险。 

（二）相关方需继续履行承诺 

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出具了多项承诺，对于协议或

承诺期限尚未届满的，需继续履行；对于履行协议或承诺前提条件尚未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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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视条件出现与否，确定是否需要实际履行。 

七、募集配套资金的专户管理 

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发行人制定了《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明确规定“公司募集资金应当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集中管

理”；“公司应当在募集资金到位后1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

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拟用于支付康仁堂股权收购款及用于康仁堂主营

业务的发展。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公司将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进行专项管理。 

八、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认为： 

（一）红日药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和《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相关资产已完成

过户或交付、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办理完毕，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

存在差异，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

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

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风险和

障碍。 

（二）红日药业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询价过程、发行对象选择过程

及配售数量和价格的确定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程序及

发行人 2011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规定。发行人募集配套资金获

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规定。发行对象的选

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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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红日药业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

本条件，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红日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 

（二）法律顾问结论性意见 

法律顾问康达律师认为： 

截至2012年11月12日，本次交易已获得公司权力机构及相关政府机关的有效

批准；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手续，相关权益已归公司所有，已完成向吴玢等9人

发行股份共19,223,305股的工作；本次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已到位，募集3,552,574股股份；红日药业尚需向王伟等4人支付现金共6,460,320

元，并需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

续。 

红日药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相关资产已完成过户或交付、

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办理完毕，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相

关协议及承诺的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

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风险和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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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本次向吴玢等 9 名自然人发行新增 19,223,305 股股份已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2 年 11

月 16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 2012 年 11

月 16 日不除权。 

吴玢等 9 名自然人拥有本公司权益的股份的锁定期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2）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吴玢等 9 名自然人各自拥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35%不得转让，若红日药业 2014 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减值测试

报告出具的日期晚于吴玢等 9 名自然人所持股份的限售期届满之日，则吴玢等 9

名自然人的限售股份不得转让。待红日药业 2014 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以及减值

测试完毕后，视是否需实行股份补偿，扣减需进行股份补偿部分，解禁吴玢等 9

名自然人所持剩余股份。吴玢在担任红日药业董事期间，除遵守上述股份限售的

承诺外，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所持公司股份；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0%。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

遵守上述约定。 

吴玢等 9 名自然人所持股份流通时间表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65%股票流通时间 全部股票流通时间 

1 吴玢 5,547,305 2013 年 11 月 15 日 2015 年 11 月 15 日 

2 张晓菲 6,560,637 2013 年 11 月 15 日 2015 年 11 月 15 日 

3 赵平 3,501,783 2013 年 11 月 15 日 2015 年 11 月 15 日 

4 杨忠兵 1,291,237 2013 年 11 月 15 日 2015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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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杰 949,623 2013 年 11 月 15 日 2015 年 11 月 15 日 

6 王峥 680,093 2013 年 11 月 15 日 2015 年 11 月 15 日 

7 张淑芳 611,143 2013 年 11 月 15 日 2015 年 11 月 15 日 

8 王宇鹏 40,742 2013 年 11 月 15 日 2015 年 11 月 15 日 

9 付静 40,742 2013 年 11 月 15 日 2015 年 11 月 15 日 

合计 19,223,305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本次向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赵郑发行新增 3,552,574 股股份已于 2012 年 11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2 年 11

月 16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 2012 年 11

月 16 日不除权。 

本次向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赵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锁定期为 12 个月。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

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赵郑所

持股份流通时间表如下： 

序号 名称 
认购股数

（股） 
限售期 限售期截止日 

1 
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1,600,000 12 个月 2013 年 11 月 15 日 

2 

浙商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浙商证券-光大-浙

商汇金灵活定增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900,000 12 个月 

2013 年 11 月 15 日 
浙商证券-光大-浙

商汇金大消费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600,000 12 个月 

3 赵郑 452,574 12 个月 2013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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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持续督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红日药业与西南证劵在财务顾问协议中明确了西南证券的

督导责任与义务。 

一、持续督导期间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对红日药业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自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日起，不少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即督导期

为2012年9月20日至2014年12月31日。 

二、持续督导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和及其他方式对红日药业进行

持续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结合红日药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当

年和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的年报，自年报披露之日起15日内，对重大资

产重组实施的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向派出机构报告，并予以公告：  

1、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2、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3、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4、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5、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6、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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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备查文件及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吴玢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241号）； 

2、《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3、中瑞岳华验字[2012]第0260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2]8-12号《验资

报告》、天健验[2012]8-15号《验资报告》、中瑞岳华验字[2012]第0307号验资报

告和标的资产权属转移证明； 

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 

5、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红日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

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6、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红日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

结果的法律意见书》。 

二、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A 座四层 

法定代表人： 余维佳 

电话： 010-57631234 

传真： 010-88091826 

联系人： 田磊、王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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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顾问 

名称：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9 号国际大厦 2301 室 

法定代表人： 付洋 

电话： 010-58918166 

传真： 010-58918199 

联系人： 李赫、王萌 

（三）财务审计机构 

名称：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A 座八层 

法定代表人： 顾仁荣 

电话： 010-88095588 

传真： 010-88091190 

联系人： 王庆、乐军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4 层 939

室 

法定代表人： 沈琦 

电话： 010-88000000 

传真： 010-88000006 

联系人： 苏诚、鲁杰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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